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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賠償法之介紹 

 

黃柏喬* 

壹、前言 

在中國古老父權社會的國家體制下，沒有國家賠償的觀念，在當

時體制下，整個國家就像個大家庭，統治者是父親，被統治者就是孩

子，而公務員就是父親意志的代表人，父親以家長之身分，為了維護

及追求整個家庭的幸福，基於全家共同的利益，父親得對於私人，也

就是家庭每個份子的權利作侵犯。因而傳統的古老中國是承認國家免

責的觀念。我國古代典籍雖無明白雖無明白有此說詞，亦即「國家免

責」，但在羅貫中所著三國演義裡面的一段話「春秋之義，法不加以

尊」，「尊」乃統治者之意，意思是指統治者不受法律的拘束1。人民

要求國家賠償應屬於公法上的範疇，由於古老中國把國家視為家庭，

因而無法產生公法與私法的發展，再加上宗教制度不像在西方國家有

促成公法發達的情形存在，因而在古老中國並無公法的發展。至於占

國時期韓非子所代表之法家，認為法只是統治者統治的工具，是為確

保鞏固統治者之權威為目的，這種法的概念，與現代法治國家依法行

政的法不同，直至唐朝時代，唐律雖然對公務員責任有所規定，但也

僅限於刑法的責任，或許可以說此時已具備了法治國的雛形了。 

滿清末年，西方列強壓迫中國，再加上滿清政府之腐敗，有識之

士要求立憲共和，在此際，歐美各國民主法治之觀念，也漸在中國發

生了先導的作用，國家賠償觀念的承認必須先有法治國觀念為前提，

只有在法治國下，人民的權利才受到尊重，人民權利受到損害才能得

到賠償，換言之，有權利，有救濟，始合乎法治國原則，西方憲法學

者有句名言：「國家賠償是法治國的最後手段」，也就是這個道理2。

兩岸基於人權保障及法治國之理念，分別於 1980年與 1994年制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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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賠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賠償法」並經過 2010 年與 2012 年二次修正，兩部法律之名稱雖同

為國家賠償法，惟規範內容有所不同，本文即以臺灣地區之「國家賠

償法」作為基本架構介紹國家賠償之立法目的、構成要件、賠償程序

及賠償範圍等內容。 

 

貳、 國家賠償法之介紹 

 

一、國家賠償法之立法目的 

人民因公務員之違法行為而受到損害時，得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

乃為現代國家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之一，前已述及，憲法第 24 條

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

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

求賠償。」此即為憲法對人民自由權利保護之事後救濟或保障的基本

規定，蓋憲法對於人民權利保障之規定，故甚為詳盡，然均為事前保

障之性質，如不附以強而有力之事後保障，則憲法上有關人民自由權

利之事前保障規定，恐難得實效，是以，憲法第 24 條規定人民因公

務員違法侵害其自由權利就其所受損害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此

之所謂「依法律」即係依據「國家賠償法」。國家賠償法第 1 條規定：

「本法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四條制定之。」即表明國家賠償法之立

法目的及依據
3
。 

 

二、國家賠償法之性質 

國家賠償法之法律性質究屬公法與否，學說甚有爭議，分述如

下： 

(一)公法說：係從公權力作用與民法上私經濟作用之性質不同立

論，主張國家賠償法係公法，與民法不成立特別法與一般法

關係，而係各別之獨立法。 

(二)私法說：此說係將國家立於與私人同等地位立論，認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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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法係屬私法，並主張國家賠償法在私法制度中係屬於民

法之特別法地位，以無特別規定者為限，得適用民法之規

定。 

(三)小結：由於國家賠償法第 5 條規定國家損害賠償除依該法規

定外，適用民法規定，而同法第 12 條復規定損害賠償之訴，

除依該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且關於國家賠償

訴訟，又均由普通法院受理，故臺灣司法實務上似將國家賠

償法之性質解為私法，然學說有認為國家賠償法之適用顯然

著重在公務員之職務行為係屬「公權力作用」，且國家賠償

法係基於憲法之規定而制定，則人民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

對國家請求賠償者，自係公法上權利，此與私法中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尚屬有別4。 

其次，法律尚有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分，前者乃規定法律關係之實

體，即有關權利義務之存否、性質及範圍等實體事項之法律；後者乃

規定如何實現此法律關係，即有關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之方法、手段

等手續上事項之法律。國家賠償法除就賠償主體、賠償責任、求償權

等實體事項予以規定外，關於損害賠償之請求、協議及聲請假處分等

程序事項亦設有規定，故係採實體與程序混和立法體例
5
。 

 

三、國家賠償之構成要件 

(一)因公務員之違法有責行為所生之國家賠償責任 

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成立國家賠償責任須

具備下列 8 種要件：1、須為公務員的行為。2、須為執行職

務的行為。3、須為行使公權力的行為。4、公務員須有故意

或過失。5、須為不法的行為。6、須侵害人民的自由或權利。

7、須發生損害。8、須該不法侵害行為與人民所受損害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以下分述之： 

1、須行為人為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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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公務員者，

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國家賠償法上公務員之意義

係屬最廣義之定義，必須具備「依法令」及「從事於公務」

二個要件，所謂依法令包括法律與命令二種，而國家行為有

私法與公法等行為之分，從事於私法行為者，無國家賠償法

之適用，其次，不以行政機關之人員為限，即立法、司法、

考試、監察等機關之人員，亦包括在內。 

被害人對加害公務員之真實姓名是否應負舉證責任？在

學說上尚有爭議，持國家賠償責任之性質為「代位責任說」

者認為國家賠償責任之性質係公務員個人責任之替代，即認

加害公務員個人須具備侵權行為要件後，國家始依法代為負

責，乃認被害人對之應負舉證責任；反之，採「自己責任說」

者則認為國家賠償責任之性質因係國家之自己責任，並非公

務員個人責任之替代，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其人格已與國家

一體化，公務員之行為即視為國家之行為，被害人對加害公

務員之真實姓名，自可不負舉證責任。學界通說與司法實務

一般認為國家賠償責任係公務員個人責任之替代，即採「代

位責任說」，蓋由有償付能力之國家負賠償責任，較足以保

障人民之權利，且可免除公務員執行職務時遇事畏縮之弊病，

得以提高行政效率6，不過，在舉證責任上並不要求被害人對

加害公務員之真實姓名應負舉證責任，此乃基於保障人民自

由權利所為之合理解釋。 

按國家賠償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

其執行職務之人於行使公權力時，視為委託機關之公務員，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亦同，

故不具有任何公務員身分之第三人，於受國家委託行使公權

力時，即成為國家賠償法上之公務員。準此，本條受委託行

使公權力之人須具備下列二要件：1、獨立行使公權力，即執

                                                        
6
 葉百修，國家賠償法之理論與實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三版第 1 刷，2011 年 3 月，35-36 頁、

100-1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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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權力時，不受公權力主體之指揮監督，2、所執行之職務

是屬於委託機關之公權力職務。以此推論，行政助手僅係協

助行政主體完成一定行政任務之人，是在接受國家等行政主

體之指揮監督下從事活動，故非國家賠償法第 4 條第 1 項受

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人；另基於私法契約所僱請之人，例如私

人汽車廠應警察之要求，將路上拋錨之汽車拖吊走，由於此

等受委託之私人雖係獨立完成任務，然其所執行者因不涉及

公權力之行使，故亦非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人
7
。 

2、須為執行職務之行為。 

所謂執行職務之行為，係指公務員之行為是在行使其職

務上之權力，或履行其職務上義務，而與其所執掌之公務有

關者而言，國家賠償責任之損害，僅限於執行公法職務行為

之際所發生，而不包括「利用執行公法職務行為之機會」所

造成之損害，故於警察執勤時，基於個人報仇的動機，槍殺

鄰居或搶劫商店，或公務員在執行公務途中，繞道與公務無

關之道路，在繞道途中發生車禍造成他人損害，此種非屬於

執行職務之際所造成之損害，行為人個人應依民法第 184 條

規定負賠償之責任。 

在認定執行職務上，學說上有「客觀說」與「主觀說」

之分，「客觀說」認為應以行為之外觀為準，舉凡客觀上、

外形上可認為屬於社會觀念上職務之範圍，均屬之，而不問

行為者之主觀意願如何，凡是職務行為本身或與職務行為有

牽連不可分之行為者，即屬於執行職務；「主觀說」則認為

行為是否係屬執行職務，不能僅以行為與職務間在外觀上、

時間上、處所上有相關聯即為已足，必須侵害行為具有內在

關連，亦即行為之目的與職務之作用間，換言之，須以公務

員主觀上之意願為判斷標準，故行為人非為執行職務之目的

而為侵害行為時，並非屬於執行職務，從而被害人無法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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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家賠償
8
。學說與司法實務一般係採「客觀說」，蓋客觀說

從一般社會觀念來判斷是否屬於執行職務之範圍，較能保障

人民自由權利，且不受僱用人或受僱人意思之拘束。 

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為，為公務員職務上所不許之

行為，公務員於執行職務之際，以不法之方法或手段，達到

職務上之目的者，如偵查犯罪嫌疑人時予以刑求或逼供，此

等行為仍屬執行職務之行為，惟在具體事件之處理上超越了

法令所規定之範圍，倘因而造成人民受有損害，被害人民得

請求國家賠償9。 

3、須為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就早期國家威權統治時代而言，人民與國家間之關係，

乃屬行政法上所謂一般統治關係，故公權力之行為乃公務員

立於國家機關之地位，行使國家統治權作用之高權行為，因

而，行使公權力係指在公法關係中，基於國家權力的發動行

為，以強制命令之方式，限制人民權利義務之行為此乃對公

權力狹義之解釋，亦為公權力傳統之見解。然而，福利國家

觀念發達後，國家任務變遷，政府職能增加，往昔統治權之

定義已由傳統干預行政、保境安民為主之警察行政，擴張至

給付行政之領域，課稅徵兵、警察公安等國家以命令強制之

方式，限制人民自由或權利之干預性行政行為，固然仍為國

家行使統治權所不可缺少，然而，提供服務救濟、經濟補助、

保護經濟生活上弱者等等之給付措施，已使給付行政成為國

家行政權的中心，形成統治權內容的新興主流。故一般學者

及司法實務界，對公權力之範圍都採取擴張的解釋，認為與

公法之範圍相當，亦包括以公法法律形式完成給付行政在內，

因而，現代對公權力之解釋，認定除公務員居於私法主體所

為之私經濟作用或營造物私法利用關係外，其他所為之一切

非平等之權力行為，及以公法方式完成非具統治權性質給付

                                                        
8
 詳註 2，84-87 頁。 

9 詳註 2，86-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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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為，皆應納入「公權力」之範圍，而與「公法行為」

概念相當，即採公法法律行為就是行使公權力行為之見解。 

最高法院 80 年台上字第 525 號判決認為：「所謂行使公

權力，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行使統治權作用之

行為而言。並包括運用命令及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

力之行為，以及提供給付、服務、救濟、照顧等方法，增進

公共及社會成員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行為。如國家機關

立於私法主體之地位，從事一般行政之補助行為，如購置行

政業務所需之物品或處理行政業務相關之物品，自與公權力

之行使無關，不生國家賠償之問題。」是以，除私經濟作用

外之一切公法性質的行政活動即為公權力之行使，例如舉辦

縣運因聖火爆炸灼傷，由於縣政府依規定舉辦縣運動會，屬

教育行政公權力，或公立學校教師濫用管教權體罰學生而受

有損害者，即有國家賠償法之適用
10
。 

4、須公權力之行使係屬不法。 

公權力之行使是否違法，應以行為本身作為判斷標準，

而該行為之違法又係指在客觀上欠缺正當性，但不包括裁量

行為不當之意，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似可認係違法：(1)

無法規依據而侵害人民權益，(2)牴觸司法院解釋，(3)牴觸

判例，(4)違反行政機關內部之行政規則而無正當理由，(5)

瑕疵之裁量行為：裁量係法律許可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時，得

為之自由判斷。但裁量並非完全之放任，行政機關行使裁量

權限仍須遵守法律優位原則、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等一般法

之規範，如裁量係基於法律條款之授權時，尤其不得違反授

權之目的或超越授權之範圍，凡此均屬裁量時應遵守之義務。

如裁量與上述原則有悖者，即構成裁量瑕疵，一般而言，裁

量瑕疵有下列二種情形：A、裁量逾越：指行政機關所作之決

定，逾越法律授權範圍，違背法律賦予裁量之精神及目的者，

亦同，又如行政機關應行使而未行使其裁量權，無論係出自

                                                        
10 詳註 2，88-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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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或故意不行使，亦屬裁量逾越。B、裁量濫用：係指行政

機關作成之裁量與法律授權之目的不符，或行使裁量權限時

未對公益與私益之觀點作充分之考慮而言。基此，公務員執

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若有逾越權限或濫用裁量權者，依行

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係以違法論。 

怠於執行職務或違反對第三人之職務義務，是否屬於不

法，按公務員在公法上對國家負有執行職務之義務，茲所謂

違反職務義務，係指公務員違反對國家應執行之職務義務而

言，然因公務員與國家間係成立內部職務義務關係，而國家

與人民間則成立外部法律義務關係，故公務員若僅為內部之

職務義務(如違反內部分工規定)，純屬該公務員應否受懲戒

問題，尚非必然發生國家賠償責任。反之，唯有公務員所違

背之義務，同時屬於違反屬於國家對人民之外部法律義務時，

始有發生國家賠償之可能。至於如何判斷職務義務究係以維

護公益或保護人民權益為目的，對此，學說與外國實務係認

應以創設職務義務之法規與職務之性質作為判斷基準，苟該

法規目的以及職務性質具有促進或增進第三人利益之作用及

目的者，該職務即屬於對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司法實務在

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469 號解釋以前，受到最高法院裁

判影響認為違反職務義務須以被害人對之具有公法上請求權

為必要，似嫌狹隘，釋字第 469 號解釋對於「怠於執行職務」

之概念，採行德國「保護規範理論」(釋字第 469 號解釋之解

釋文：「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

之權限，而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

且法律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

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

不作為之裁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特定

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

二項後段，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後，司法實務上諸多重

大國家賠償事件，如民生別墅輻射屋事件、臺中衛爾康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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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事件、臺北縣林肯大郡房屋倒塌事件等均援引本號解釋

作為判斷公務員是否怠於執行職務之主要論據，至於規範之

目的係為公益或保障個人權益，依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

係以「法律之整體結構」、「法律之適用對象」、「法律所

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為判斷基準11。 

5、須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 

國家對公務員違法行使公權力之行為致侵害他人之自由

或權利時，固應負賠償責任，但仍以公務員對違法行為之發

生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此所稱之故意過失，係專指公務

員之故意過失，非謂國家對公務員之選任監督過失之意。 

惟「故意過失」之意，究所何指，恆因國家賠償責任之

法律性質究係代位責任或自己責任見解不同而異，採用「代

位責任說」之學者，將故意過失認係公務員之主觀歸責要件，

以公務員個人之主觀認識為基準而加以判斷，故認故意過失

是國家賠償之構成要件，反之，採「自己責任說」之學者，

則認故意過失是與公務員個人主觀認識無關，而專從客觀評

價違法公權力作用之發生原因，乃認故意過失是限定國家賠

償責任範圍之要件。由於「代位責任說」是現今學者及司法

實務之通說，故將故意過失做為公務員之主觀歸責要件，因

此，有無故意過失係以公務員之主觀認識為基準而加以判斷，

所謂「故意」，係指公務員對於構成違法加害行為之事實，

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

本意之謂，至於所謂「過失」，則係指公務員對違法加害行

為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於構成違法加害

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乃確信其不發生而言。 

有關故意過失之舉證責任，採「自己責任說」之見解認

為故意過失之舉證被吸收於違法之舉證中，換言之，被害人

只須證明有違法加害事實以及違法與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則為已足，毋須究公務員之故意過失，另負舉證責任；

                                                        
11 詳註 6，149-157 頁。 



10 
 

採「代位責任說」者認為國家賠償責任之性質，僅係國家代

公務員賠償之責任，其本質仍係公務員之不法行為責任，故

主張民法上一般不法行為之法則，於國家賠償法仍有其適用，

從而被害人請求國家賠償時，應舉證該公務員具有故意過失。

目前學界與司法實務之通說，對於國家賠償責任之本質係採

「代位責任說」，但關於舉證責任，則有改採「大致推定理

論」之傾向，認為被害人只須證明公務員有違法行使公權力

之事實(如違法查封、逮捕)，即可推定公務員具有故意過失，

而由國家反證其無故意過失，如無反證，則應負賠償責任，

此說能減輕被害人舉證責任之負擔，藉以貫徹國家賠償法之

立法精神
12
。 

6、須使人民之自由或權利受到損害。 

作為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成立要件，須以違法加害行為之

結果發生損害為必要，故無損害，即無賠償之可言，惟國家

賠償法對損害之意義，並未明定，解釋上，須依民法不法行

為之一般理論定之，因此，所謂「損害」實具有下列幾點意

義：(1)損害係指法益受侵害所生之不利益，此種法益不限於

自由或權利，尚包括法律上值得保護之利益在內，但單純事

實上利益、反射利益或感情等，則不屬之，(2)法益受侵害所

生之不利益，不問係財產上損害或非財產上損害，均屬之，

亦不問積極損害或消極損害，均包括在內，(3)被害人縱得以

其他方法(如刑事補償、公務災害賠償等)回復損害全部或一

部時，被害人仍得為全額之賠償請求，無須先踐行其他救濟

方法，但被害人於得到其他補償者，國家在該限度內得免其

賠償責任，以免被害人獲有雙重利益，(4) 關於損害額之算

定，請求權人應對於損害之發生與損害額負舉證責任，(5)

又關於損害之認定，得為過失相抵，亦即依據民法第 217 條

第 1 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

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至於得否斟酌被害人之過失，係

                                                        
12 詳註 6，176-1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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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法院之裁量權，(6)如因不可抗力所生之損害，不負賠償責

任，蓋其非關公務員之故意過失所致之故。 

其次，依據民法第 192 條至第 196 條規定，區別被害人

死亡與否及物之受損害，得請求之賠償項目如下：(1)被害人

死亡者，為被害人支出醫藥費、殯葬費之人得請求其所支出

之醫藥費、殯葬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之

人，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依民法第

194 條規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配

偶始得請求慰撫金，(2)被害人未死亡者，被害人得請求其所

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如有增加生活上需要，諸如交通費、

醫療費、看護費及購買必要醫療用品所支出之費用，亦得請

求賠償，另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依據民法第 195 條規定，被害

人得向國家請求慰撫金，近年來，司法實務對慰撫金之酌定，

除參考被害人所受身體傷害之程度外，亦斟酌雙方當事人之

社會地位、資力及所受痛苦等一切情況為判斷基準。(3)物之

受損害，依據民法第 196 條規定，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

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司法實務上對於物之損害賠償部分，係

以行政院所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限數表為計算標準，並依

定率遞減法計算物之損害賠償金額13。 

7、須損害之發生與加害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 

損害必以因加害行為所生者為必要，換言之，加害行為

與損害間必須具有因果關係，司法實務一般皆以下列標準作

為判斷依據：「無此行為，雖不必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

常即足生此損害，是為有因果關係。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

損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

(最高法院 23 年上字第 107 號、33 年上字第 769 號及 48 年

台上字第 481 號判例參照) 

(二)因公有公共設施之瑕疵所生之國家賠償責任 

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

                                                        
13 詳註 6，196-2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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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欠缺者，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有損害者，國家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由於憲法第 24 條純係有關對公務員之違

法行為所生之損害，國家應負賠償責任之規定，而國家賠償

法第 3 條則係關於因公有公共設施本身所生損害之適用規定，

故國家賠償法第 3條之規定，與憲法第 24條間並無直接關聯，

但關於因公管理作用所生之損害，有明確國家賠償義務之必

要，乃設國家賠償法第 3 條規定，以落實憲法第 24 條保障人

民權益之精神
14
。 

按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因公有公共設施之設

置或管理有欠缺成立國家賠償責任須具備下列 3 種要件：1、

必須公共設施是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設置或管理。2、必須

是公共設施在設置或管理上有欠缺，且不以有故意或過失為

必要。3、必須因為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的欠缺以致人民的生

命、身體或財產受到損害，兩者之間必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以下分述之： 

1、須為公有公共設施。 

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之「公有」，是否須以

所有權歸屬於國家或其他公法人，始得認有國家賠償法第 3

條之適用，學說見解分歧，肯定說之見解認為如供公用之私

有設施，亦由國家負擔賠償責任者，國家之責任未免過重，

反之，否定說之見解則認為應從寬解釋，不以國家或其他公

法人所有者為限，蓋人民於使用公共設施時，外觀上並無從

知悉該公共設施之所有權歸屬僅意識該公共設施係由國家管

理使用中而已，若以此而否定國家之賠償責任，殊非妥當，

從國家賠償法第 3 條所規定之國家賠償責任性質，係屬危險

責任，並具有社會保障之效果與機能，因此，凡公共設施係

由國家處於事實上管理狀態者，即屬之，較能保護人民權益。 

值得探究的是，由國家設置，委由民間經營之物，亦即

「公有他管」之物，是否亦屬本法所稱之「公共設施」，如國

                                                        
14 詳註 6，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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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將公園、博物館、醫院或養老院設置完成後，委託民間經

營者，如因公園等設施之管理維護不當，造成人民損害，是

否有國家賠償責任，在判斷上應考量該設施是否仍作為「公

共目地使用」，人民是否對於該設施之利用具有「強烈依賴性」，

政府設置該設施是否具有「高度獨占性」等因素，以重大交

通建設為例，即使委託民間經營，國家仍不得卸免其責，惟

如「公有他管」之設施涉及社會福利、老人照顧等範疇時(如

前述之博物館、醫院、老人安養院)，由於私人亦可設立、提

供該等設施，人民亦有選擇之可能性，因此，對於此等設施，

雖由國家設置，但委外經營後，因該等設施所致人民之損害，

即不得請求國家賠償
15
。 

2、須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所稱之公有公共設施，係指國

家因公行政目的，提供於公眾或公務使用，而屬於其所有或

管有之一切有體物或物之設置之意，並不包括人之措施或行

為在內，故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意義，似不應著

重於設置或管理人之行為，而應就該設施本身客觀上之狀況

而為判斷，無須探究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者有無違反

義務，亦不探究該設置或管理者在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

只要依據客觀基準，公有公共設施不具備通常應有之狀況與

設備之意，亦即欠缺客觀上之安全性之謂，即屬設置或管理

有欠缺16。 

3、須損害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且損害與公有公共設施設

置或管理之欠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則國家就公務員執行

職務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自由或權利」受到損害者，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依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則國家

就公有公共設施之欠缺以致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受

                                                        
15

 詳註 6，210-214 頁。 
16 詳註 6，2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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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損害時，始對之負損害賠償責任，其保護範圍較狹。從國

家賠償法之立法本旨係以保障人民權益為目的而言，此項限

制顯非妥適，故本條所稱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宜解為僅

屬例示規定，而非列舉規定，從而諸如人民之「健康」因垃

圾處理廠設置或管理不當而受危害之影響者，自得依國家賠

償法第 3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至於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等損害之發生，須與公共

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待言，

最高法院 95 年臺上字第 923 號判決謂：「公有公共設施因設

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固定有明文。

惟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

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者，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

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而言。又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

國家賠償時，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

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

足當之。亦即在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

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如必

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亦不生該等損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
17 

 

四、國家賠償之賠償程序 

國家賠償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

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故被害人就其所受損害，得向國家

請求損害賠償時，不得逕向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應先向賠償義務

機關以書面請求之，學者稱之為「賠償請求先行主義」或「協議先行

主義」，此乃國家賠償法關於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在程序上所特

設之規定，其目的在於便利人民並尊重賠償義務機關，使其有機會先

行處理，以簡化賠償程序，避免訟累，疏解訟源。 

                                                        
17 詳註 3，55-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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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人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賠償時，其書面依據國家賠

償法施行細則第 17條第 1項規定應載明請求權人之姓名、聯絡方式、

請求賠償之事實、理由及證據、請求賠償之金額或回復原狀之內容、

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年、月、日等事項，目的在使請求之事項明確
18。 

賠償義務機關於收受人民請求國家賠償之書面時，即應開啟國家

賠償案件之處理程序，於蒐集證據並審酌管轄權限、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及第 3 條第 1 項構成要件後，如認國家應負賠償責任者，應

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6 條、第 29 條至第 34 條規定指

定協議期日，通知請求權人、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機關及為侵害行為

之公務員或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個人或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

之人到場，進行協議程序；倘被請求賠償之機關認其非賠償義務機關

或無賠償義務者，則係依據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規定不經協

議，於收到請求權人之請求起 30 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拒絕之，並

通知有關機關，在行政機關實際處理程序上一般係使用「拒絕賠償理

由書」函復請求權人，一併告知請求權人如不服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

償之決定，得依據國家賠償法第 11 條規定向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

訴。 

至於國家賠償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稱：「損害賠償之訴」，當係指

民事訴訟而言，蓋國家賠償法第 12 條規定：「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

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規定。」蓋人民因國家公權力或公共設施

之侵害致其權利受損，而請求賠償者，其情形與民事上損害賠償相若，

就其請求之標的言，以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由普通法院審理為宜，

故國家賠償法關於國家損害賠償案件之審理，採行民事訴訟程序，旨

在使人民權益之保障更為周妥，兼以訴訟費用之徵收，防止濫訴19。 

 

五、國家之求償權 

(一)國家賠償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督促公務員依法行政，若公務員

                                                        
18

 詳註 3，96 頁。 
19 詳註 3，1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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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因故意或過失致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

權利者，由國家對於人民負起損害賠償之責，此種由國家直

接對人民負賠償責任而非由公務員對人民負賠償責任之設

計，已蘊有使公務員勇於任事，去除「少做少錯」之心態，

惟法律實踐在於正義分配，公務員預見損害而仍故意或因重

大過失使其發生時，如仍可免除其責任，反招致公務員有恃

無恐，是以，國家賠償法規定有「求償權」作為督促公務員

依法行政之機制
20
，除了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3 項及第 4 條

第 2 項對於不法執行職務公務員及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

或團體得加以求償之外，針對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欠

缺衍生之國家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國家

於賠償人民後對於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亦得行使求償

權。 

 (二)國家賠償法中有關行使「求償權」之要件分析：區分國家

賠償法第 2 條第 3 項、第 3 條第 2 項及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

加以說明。 

1、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3 項及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不法

執行職務或怠於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及「受託行使公權力

之團體或個人」行使求償權之要件： 

(1)須賠償義務機關已對被害人為損害賠償 

按民法上求償權之成立，皆以求償權人實際上已對

被害人為損害賠償金額支付或回復原狀行為，使權利人

（即被害人）之債權消滅或減少為其成立要件（參閱民

法第 188 條第 3 項、第 281 條規定），國家賠償法對此雖

未明文，惟基於求償權之作用，並從國家賠償法第 8 條

第 2 項規定求償權之消滅時效係自「支付賠償金或回復

原狀之日起」算觀之，自應為相同解釋，從而國家對被

害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或國家僅盡力使損害賠償債務消

滅（如使被害人免除債務），自己未對被害人為有償的給

                                                        
20 詳註 2，214-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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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以消滅債務者，自不得向公務員求償。 

(2)須公務員或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個人有故意或重大過

失 

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

而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不違反其本意

（參閱刑法第 13 條）而言，所謂過失乃怠於或欠缺注意

之一種心理狀態，以其欠缺注意之程度可分為抽象的過

失、具體的過失及重大過失三種，重大過失為顯然欠缺

普通人應有之注意，國家賠償法以公務員對於損害之發

生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為行使求償權之要件，蓋故意行為

其心故屬可殊，重大過失行為亦已跡近故意，故不得免

責，又國家賠償法不以公務員具有抽象輕過失為求償要

件，其原因在於避免公務員遇事畏縮不前，不敢勇於任

事，俾公務員能戮力從公，善盡職守
21
。 

2、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2 項對於「就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

有欠缺之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行使求償權之要件： 

(1)須賠償義務機關已對被害人為損害賠償 

(2)被求償人須為就損害原因應負責任之人 

所謂就損害原因應負責任之人係指就公有公共設施

設置與管理之欠缺有故意或過失者，換言之，即指對於

被害人應負一般侵權行為責任（即民法第 184條第 1項）

之人。其次，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機關之公務員為

應負責任之人時，故為賠償義務機關行使求償權之對象，

惟應以其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為限，此雖未有如國家賠

償法第 2 條第 3 項設有明文規定，然為期與該條項之標

準一致，並符合該條項體恤公務員之精神，自應為相同

解釋22。 

 

                                                        
21

 詳註 3，40-44 頁。 
22 詳法務部 71 年 7 月 23 日（71）法律字第 8952 號行政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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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論 

國家賠償法作為保障人民權益受到公權力不法侵害能獲得賠償

之重要法規，表彰了「有權利，有救濟」之法治國精神，大陸方面透

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之制定，與臺灣方面所制定之「國

家賠償法」，使人權保障邁入新的里程碑，本文希望藉由介紹臺灣方

面所制定之「國家賠償法」，促使兩岸間國家賠償法有所交流，認識

彼此間之規定，進而學習對方之優點，以作為修法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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